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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3/T 1545-2012《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 

本文件与DB13/T 1545-2012《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预拌混凝土、天然砂、机制砂、混合砂、尾矿石（砂）、碎石、卵石、矿物掺合料、

外加剂的术语和定义，对应 GB/T 14684、GB/T 14685、GB/T 14902、GB/T 51003、GB 50119、

JGJ/T 24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见 3，2012 版 3.1～3.10）； 

b) 增加了固废基胶凝材料、尾矿微粉的术语和定义（见 3.2、3.3）； 

c) 更改了预拌混凝土企业准许生产的条件（见 4.1，2012 版 4.1）； 

d) 删除了预拌混凝土企业设有分站的相关管理要求（2012 版 4.11）； 

e) 更改了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选用水泥的规定（见 5.2.2、5.2.3，2012 版 5.2.1、5.2.2）； 

f) 更改了水泥进场检验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批量的规定（见 5.2.4，2012 版 5.2.6）； 

g) 更改了骨料进场检验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批量的规定（见 5.3.5，2012 版 5.3.9、5.3.10）； 

h) 更改了矿物掺合料进场检验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批量的规定（见 5.5.5，2012 版 5.4.6～

5.4.8）； 

i) 更改了外加剂进场检验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批量的规定（见5.6.2，2012版 5.5.8～5.5.11）； 

j) 增加了固废基胶凝材料的相关技术规定（见 5.4）； 

k) 更改了混凝土拌合用水检验项目和检验频率的要求（见 5.7.2，2012 版 5.6.4）； 

l) 更改了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废水的回收利用相关规定（见 5.7.3）； 

m) 修改了试验室仪器设备计量检定的规定（见 7.1.10,，2012 版 7.1.8）； 

n) 细化了设备管理的相关规定（见 6，2012 版 6）； 

o) 增加了试验工作场所、试验人员、试验室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见 7.1.1、7.1.2、7.1.12）； 

p) 增加了试配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指标的相关规定（见 7.2.9，2012版 7.2.4）； 

q) 更改了预拌混凝土的检验项目的规定（见 7.5，2012 版 7.5）； 

r) 增加了冬期施工和炎热夏季施工过程控制的相关规定（见 8.2.11、8.2.12）； 

s) 增加了混凝土运输车清理的相关规定（见 9.4）； 

t) 增加了技术资料填写内容和更改的相关规定（见 10.2）。 

本文件由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新型建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省建筑机械材料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河北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沧州市华通混凝土有

限公司、邯郸市曙光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衡水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张家口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站、沧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衡水市冀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付士峰、张广田、于海洋、张艳佳、刘超、王宏正、陈强、陈寿南、孔德

昭、林双艮、王宇光、徐少宁、马智伟、韩建辉、耿宏波、尹红更、崔岳峰、白雪晗、杨铭、仝鹏、

李佳斌、陈彤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本文件于 2012 年首次发布；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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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材料管理、设备管理、试验管理、

生产管理、运输与交付、资料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预拌混凝土的生产和运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9142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机 

GB/T 1017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 

GB/T 12959  水泥水化热测定方法 

GB/T 13333  混凝土泵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T 17431.1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1部分：轻集料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049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GB 23439  混凝土膨胀剂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6408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GB/T 27690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GB/T 30190  石灰石粉混凝土 

GB/T 35159  喷射混凝土用速凝剂 

GB/T 39701  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B/T 50557  重晶石防辐射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 

GB/T 51003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JC/T 475  混凝土防冻剂 

JC/T 2647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废水回收利用规范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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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206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 

JGJ/T 10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T 12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JGJ/T 104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T 24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JG/T 223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JG/T 317  混凝土用粒化电炉磷渣粉 

JG/T 486  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 

JG/T 566  混凝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 

DB13/T 1543  预拌混凝土企业内设试验室管理 

DB13/T 1544  预拌混凝土生产管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684、GB/T 14685、GB/T 14902、GB/T 51003、GB 50119、JGJ/T 24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

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作性 

混凝土拌合物在一定施工条件下，便于施工操作且能保证获得均匀密实的性能，主要包括流动

性、粘聚性和保水性。 

 

固废基胶凝材料 

以粒化高炉矿渣、钢渣、工业副产石膏及其他工业固废为主要原料，经磨细加工制成的水硬性

胶凝材料。 

 

尾矿微粉 

以尾矿为主要原料，经粉磨至规定细度的粉体材料。 

 

混凝土运送时间 

是指混凝土由搅拌机卸入运输车至混凝土运到施工现场开始卸料之间时间段。 

4 基本规定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生产。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设置质量管理组织机构，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制定相应的质量管理制

度，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预拌混凝土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应经过培训，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合同签订前，应对合同条款进行评审，并有相应

的评审记录。技术合同或合同中的技术条款应经技术负责人确认。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生产应符合 DB13/T 1544 的规定，企业内设试验室应符合 DB13/T 1543 的规

定。 

预拌混凝土企业向建设工程供应的混凝土质量必须符合 GB/T 14902 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 

原材料进场后必须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进行复试检验，检验合格后方

可使用。 

严禁在预拌混凝土运输、输送、浇筑过程中加水。 

有温度、湿度要求的试验场所在工作期间应对其温度、湿度每天记录一次。 

在工作期间水泥标养箱和标养室的温度、湿度每 4 个小时记录一次，有自动记录的每天记录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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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管理 

一般规定 

5.1.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健全原材料管理制度。 

5.1.2 原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根据技术要求和工程特点选用。 

5.1.3 原材料采购合同中应包含对产品的技术要求和供方相应的质量承诺。供方应按合同约定及相

关标准的规定提供相应的质量证明文件。 

5.1.4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原材料供应商档案，对材料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供货能力、环保及服

务情况进行评价，形成稳定的材料采购渠道。订货前，应对原材料质量进行检验和确认。 

5.1.5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对材料供应商提供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验和确认，并将质量证明文件的

原件或复印件存档。存档复印件应有经办人签字并加盖材料供应单位的公章，且应注明原件存放地。 

5.1.6 文件核验包括：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产品出厂检验报告、供应商营业执

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以及供应商应取得的相应行政许可证书等。 

5.1.7 原材料进场前应核验其文件是否齐全、有效。 

5.1.8 原材料进场后应目测和抽样复检，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1.9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混凝土原材料检验台账。 

5.1.10 原材料应分仓储存，并设有明显标识。标识应注明原材料的品名、产地（厂家）、等级、规

格等信息。 

5.1.1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制定不合格原材料评审处置措施与制度。 

5.1.12 原材料的仓储和配料设施应符合 DB13/T 1544 的要求，防止环境污染。 

水泥 

5.2.1 预拌混凝土所用水泥应满足 GB 175 等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5.2.2 应选用新型干法回转窑工艺生产的水泥。 

5.2.3 水泥品种的选用应根据预拌混凝土的设计、施工要求确定： 

a) 宜选用通用硅酸盐水泥。有特殊需要时，也可选用其它品种水泥； 

b) 对于有抗渗、抗冻融要求的混凝土，宜选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c) 当使用碱活性骨料时，应采用低碱水泥； 

d) 重点工程宜选用比表面积不大于 350m
2
/kg 的水泥。 

5.2.4 水泥进场应提供出厂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并应进行检验，检验项目及检验批量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 

5.2.5 水泥应按品种、强度等级和生产厂家分别标识和贮存；应防止水泥受潮及污染，不得采用结

块的水泥；水泥用于生产时的温度不宜高于 60℃； 

5.2.6 水泥出厂超过 3个月（快硬硅酸盐水泥超过一个月时）必须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5.2.7 不得混合使用不同厂家、不同品种、不同强度等级的水泥。 

骨料 

5.3.1 普通混凝土用骨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 JGJ 52 的规定；再生细骨料应符合 GB/T 25176 的规

定，再生粗骨料应符合 GB/T 25177 的规定，轻骨料应符合 GB/T 17431.1 的规定，重晶石骨料应符

合 GB/T 50557 的规定，海砂应符合 JGJ 206 的规定。 

5.3.2 预拌混凝土所用的细骨料宜选用级配合格、质地坚硬、颗粒洁净的天然砂或机制砂。当使用

混合砂时，混合砂的混合比例应经试验确定。 

5.3.3 预拌混凝土所用的粗骨料，宜选用粒形良好、质地坚硬、连续级配的洁净碎石或卵石。粗骨

料宜选用二级或多级配。 

5.3.4 满足预拌混凝土性能要求的工业尾矿或废渣可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其质量应符合《普通混

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钢渣不得用于预拌混凝土用骨料。 

5.3.5 骨料进场应进行检验，普通混凝土用骨料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再

生骨料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应符合 JGJ/T 240 的规定，轻骨料和压蒸硅酸盐骨料检验项目和检验批

量应符合 JGJ/T 12 的规定，重晶石骨料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应符合 GB/T 50557 的规定。 

5.3.6 预拌混凝土所用骨料应清洁，不得含有冰、雪、冻块及其他易冻裂物质。掺加含有钾、钠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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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防冻剂混凝土，不得采用活性骨料或在骨料中混有此类物质的材料。 

5.3.7 堆放骨料的料场（仓）及相关设施应符合 DB13/T 1544 的规定。 

固废基胶凝材料 

5.4.1 预拌混凝土中可掺用固废基胶凝材料部分或全部取代水泥使用。 

5.4.2 所用固废基胶凝材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相关标准的规定。 

5.4.3 固废基胶凝材料进场应提供出厂检验报告、型式检验报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并应进

行检验，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同厂家、同规格且连续进场的固废基胶凝材料

不超过 200t 为一检验批。 

5.4.4 固废基胶凝材料应单独储存，并应防止受潮和混入杂物。出现结块的胶凝材料不得用于砂浆

和混凝土制备。 

5.4.5 固废基胶凝材料出厂时间超过 3个月时，应对本规程 5.4.3 规定的所有项目进行复检，检验

合格后方可使用。 

矿物掺合料 

5.5.1 预拌混凝土中可掺用的矿物掺合料有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钢渣粉、石灰石粉、

粒化电炉磷渣粉、天然沸石粉、尾矿微粉、复合掺合料等。 

5.5.2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GB/T 39701 的规定，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 的规定，

硅灰应符合 GB/T 27690 的规定，钢渣粉应符合 GB/T 20491 的规定，石灰石粉应符合 GB/T 30190 的

规定、粒化电炉磷渣粉应符合 JG/T 317 的规定、天然沸石粉应符合 JG/T 566、复合掺合料应符合

JG/T486 的规定，其他矿物掺合料应满足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5.5.3 粉煤灰宜采用 I 级或 II 级粉煤灰，III 级粉煤灰不得用于结构工程，耐久性设计值大于等

于 50年的混凝土结构不得采用 C类粉煤灰。 

5.5.4 矿物掺合料使用时，应符合 GB 50164、GB/T 51003 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当使用无标准

或规范规定的矿物掺合料时，应有充足的技术依据，并应在使用前进行试验确定使用情况。 

5.5.5 矿物掺合料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批量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 

a) 粉煤灰的复检项目应包括细度、需水量比、烧失量、三氧化硫含量、安定性（C类粉煤灰）； 

b) 矿渣粉的复检项目应包括比表面积、流动度比、活性指数； 

c) 硅灰的复检项目应包括比表面积、二氧化硅含量、需水量比、烧失量； 

d) 同厂家、同规格且连续进场的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复合矿物掺合料不超过 500t 为

一检验批，钢铁渣粉、石灰石粉、尾矿微粉不超过 200t 为一检验批，硅灰不超过 30t 为

一检验批。 

5.5.6 矿物掺合料应按品种、质量等级和产地分别标识和贮存，不应与水泥等其他粉体材料混杂，

并应防潮防雨。 

外加剂 

5.6.1 减水剂、引气剂、泵送剂、早强剂、缓凝剂等外加剂应满足 GB 8076 标准要求；防冻剂应符

合 JC/T 475 标准要求；膨胀剂应符合 GB 23439 标准要求；速凝剂应符合 GBT 35159 标准要求；聚

羧酸高性能减水剂还应符合 JG/T 223 的规定，其他外加剂应满足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5.6.2 外加剂进场检验项目和检验批量应符合 GB 50119 的规定。 

5.6.3 外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50119 的规定，并应在使用前进行原材料相容性试验，符合要求后

方可使用。 

5.6.4 外加剂应按品种和生产厂家分别标识和贮存，不同品种外加剂应分仓贮存。 

5.6.5 粉状外加剂应防止受潮结块，如有结块，应进行检验，合格者应经粉碎至全部通过 300 μ

m 方孔筛筛孔后方可使用；液态外加剂应贮存在密闭容器内，并应防晒和防冻。如有沉淀、变色等异

常现象，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6.6 不同品种的外加剂复合使用时，应保证其相容性良好及防止对混凝土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复

合使用前应进行试验，满足要求后方可使用。 

5.6.7 不同品种的外加剂交替使用时，使用前应清洗搅拌机、罐车、泵车、管道等。 

5.6.8 引气剂宜采用独立的计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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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5.7.1 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5.7.2 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用水检验项目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检验频率应符合 GB 50204 的规

定。 

5.7.3 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废水的回收利用应符合 JC/T 2647 的规定。 

5.7.4 不应使用海水拌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和有饰面要求的混凝土。 

6 设备管理 

一般规定 

6.1.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设备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配备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对仪器、

设备进行分类管理，建立设备档案及管理台账。 

6.1.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定期对相关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填写主要设备使用和维修保养记录。计量

设备应具有法定计量部门签发的有效检定证书，并应定期校验。 

混凝土搅拌系统 

6.2.1 搅拌设备应符合 GB/T 14902 的规定，混凝土搅拌系统应符合 GB/T 9142 和 GB/T 10171 的规

定，同时还应按照 DB13/T 1544 的要求进行封闭、采光及加装除尘设备。 

6.2.2 混凝土搅拌系统应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并与预拌混凝土企业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连接。计算

机控制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a) 仓门开、关量在线监测； 

b) 软件调零； 

c) 辅助校秤； 

d) 生产状况动态模拟显示，各种动态数据实时显示； 

e) 称量动态自动补称； 

f) 称量提前量自动修正； 

g) 投料时间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h) 搅拌时间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i) 生产数据实时存储，定期转存、导出； 

j) 可查询三个月内任意时段生产数据； 

k) 支持动态数据实时传输功能。 

6.2.3 混凝土搅拌机卸料口处宜安装监控装置。 

6.2.4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定期检查搅拌机的搅拌叶片和衬板，并保持搅拌机内外清洁、润滑。 

搅拌系统计量设备 

6.3.1 原材料计量必须选用电子类计量设备，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其静态计量偏差不应超过±1%。 

6.3.2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定期对搅拌机计量系统进行检定或校准，每月应至少进行一次自校准。计

量系统首次使用、停用超过一个月、出现异常情况、维修后再次使用前应进行校准。 

6.3.3 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应对计量设备校准或检定结果是否满足预拌混凝土生产的计量

精度控制要求进行确认。 

6.3.4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用于校准计量设备的砝码，砝码初次使用前应进行检定。 

试验仪器 

6.4.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配备原材料检验和混凝土试验必要的仪器、设施，标养室面积，仪器种类

和数量应与搅拌站生产能力相匹配，仪器性能和试验操作环境应符合 DB13/T 1543 及各相关试验方

法标准的规定。 

6.4.2 各种试验仪器的校准、检定和标识应符合 DB13/T 1543 的相关规定，仪器应在检定有效期内

使用。 

6.4.3 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应对仪器校准或检定结果是否满足使用要求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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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运输车 

6.5.1 混凝土运输车应符合 GB 26408 的规定。 

6.5.2 混凝土运输车应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并宜在车上安装摄像头对混凝土运输和现场浇筑情况进

行监控。 

6.5.3 混凝土运输车应保持清洁，罐内外粘结的残留混凝土应及时清理。 

其他设备 

6.6.1 混凝土生产单位应根据所用原材料不同类别、品种规格分别设立储仓和储罐，仓罐容量应与

混凝土生产能力相匹配，仓罐数量应符合预拌混凝土生产工艺要求。储料仓罐应进行标识，并有相

应的防尘、防漏、防渗和防腐措施。粉料筒仓应安装料位显示装置。 

6.6.2 混凝土泵送设备应符合 GB/T 13333 和 JGJ/T 10 的规定。 

6.6.3 混凝土生产单位应具备与混凝土生产相匹配的供热条件。 

6.6.4 混凝土生产单位应配备相应的清洗设备或设施，保持生产、运输设备设施的清洁、整洁。 

7 试验管理 

一般规定 

7.1.1 试验工作场所的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应满足相应试验方法标准的条件。 

7.1.2 试验人员应持证上岗，试验人员数量应满足规定要求，并与生产规模相匹配。 

7.1.3 试验室在试验工作时，应做到方法正确、操作规范、记录真实、结论准确。 

7.1.4 各种原材料试验记录、混凝土试配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应有统一编号。 

7.1.5 当预拌混凝土使用的原材料检验不合格时应立即上报技术负责人，并通知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对其进行隔离或退货处理。 

7.1.6 试验室应按照 GB/T 50107 标准的要求定期对混凝土强度进行数理统计分析，为配合比设计

及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7.1.7 当混凝土强度异常或达不到要求时，应及时上报技术负责人分析处理。 

7.1.8 出厂检验试件应按有关技术要求留置。 

7.1.9 预拌混凝土企业不应向预拌混凝土使用单位提供用于工程质量验收的混凝土试件。 

7.1.10 试验室的试验仪器设备应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校准，并应符合 DB13/T 1543 的规定。 

7.1.11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试验仪器设备台帐，并在仪器设备上做出明显标识。 

7.1.12 试验室应建立管理制度，确保试验记录的标识、贮存、保护、检索、保留和处置符合相关

要求，原始记录、检验报告等档案资料应按年度统一分类、编号，编号应连续，不得随意抽撤、涂

改。 

配合比设计 

7.2.1 预拌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根据混凝土原材料性能、设计强度等级、耐久性及施工工艺对工

作性的要求，按 JGJ 55 执行，并应符合 GB/T 14902 的规定。特种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

国家有关标准执行。公路、市政、铁路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按相关行业标准执行。冬季施工混

凝土配合比设计还需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7.2.2 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符合 JGJ 55 或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通过试验确定。大体积混凝

土、水下混凝土以及有抗腐蚀要求的混凝土等混凝土构件最小截面尺寸较大时，可根据需要适当增

加矿物掺合料的掺量。 

7.2.3 试验室应根据工程需要及混凝土性能要求选择相应品种的外加剂，并进行相容性试验。 

7.2.4 试验室应根据不同使用要求、不同工程类型、不同工程部位以及不同原材料进行混凝土配合

比试验。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时，试验与生产所用的原材料应一致。 

7.2.5 混凝土试配强度应根据生产管理水平及混凝土强度试验统计结果确定，并保证实际生产的混

凝土强度满足 GB/T 50107 标准的要求。 

7.2.6 预拌混凝土企业可采用系列配合比设计方法进行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与试配，并确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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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备用。 

7.2.7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应对混凝土的工作性、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进行验证。 

7.2.8 试配的混凝土应进行 28d 标准养护试件的抗压强度试验；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宜进行 60d 

或 90d 标准养护试件的抗压强度试验。 

7.2.9 试配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混凝土拌合物出机坍落度、坍落度经时损失、坍落扩展度、V漏斗通

过时间、水溶性氯离子含量、表观密度等相关性能指标，并对混凝土的工作性进行简要描述。有含

气量要求的还应测定含气量指标。 

配合比使用 

7.3.1 混凝土配合比试配验证符合设计要求，试验室负责人审核后，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负责人批

准，由试验室签发使用，试验室签发的混凝土配合比必须有试配数据做支持。 

7.3.2 混凝土配合比在使用过程中，应根据原材料情况及混凝土质量检验的结果予以调整。配合比

调整应经过试验验证，调整内容及调整人员需经技术负责人批准。 

7.3.3 首次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由搅拌站技术负责人组织试验室及生产部门负责

人进行，并按要求做好开盘鉴定记录。 

7.3.4 在相同条件下，对间隔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未继续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应按 GB 50164 进行

开盘鉴定，并根据试拌情况对配合比进行调整，并留置标准养护试件作为调整后混凝土配合比的补

充验证。 

7.3.5 生产过程中，外加剂、水泥和矿物掺合料中任何一种材料改变时，应通过试拌对更换材料后

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进行确认。根据试拌情况对配合比进行调整，并至少留置一组混凝土标准养

护试件作为调整后混凝土配合比的补充验证。 

7.3.6 开盘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生产使用的原材料应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所使用的原材料一致； 

b)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应满足施工要求； 

c) 混凝土强度评定应符合设计要求； 

d) 混凝土耐久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7.3.7 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重新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a) 对混凝土性能指标有特殊要求时； 

b) 胶凝材料、外加剂或骨料的品种、质量有显著变化时； 

c) 环境温度显著变化时； 

d) 该配合比的混凝土生产间断一个月以上时。 

7.3.8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根据骨料含水率及时将混凝土配合比调整为混凝土生产配合比。 

7.3.9 混凝土配合比在使用时，应通过对混凝土出厂检验结果的统计分析进行必要地调整。 

7.3.10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将设计完成的混凝土配合比统一编号，汇编成册。每年应根据上一年度

的实际生产情况和试验统计结果，对各种混凝土配合比通过验算或重新设计进行确认。 

混凝土拌合物取样要求 

7.4.1 混凝土的取样与检验频率应符合 GB/T 14902 的要求。 

7.4.2 取样数量应满足质量检验项目所需用量的 1.5 倍，且不宜少于 0.02 m
3
。 

混凝土检验项目 

7.5.1 预拌混凝土的检验项目应符合 GB/T 14902 的规定。 

8 生产管理 

一般要求 

8.1.1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合同签订、材料采购与管理、生产调度、试验管理及技术质量管理等全过

程活动应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 

8.1.2 对于原材料进站、计量、卸料及除尘过程所产生的废料，生产过程产生的遗漏原料及废品，

试验与检验过程产生的多余料或废料，运输、浇筑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被退回的混凝土，均应建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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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艺进行合理再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过程控制 

8.2.1 技术负责人应签发配合比调整授权文件，被授权的质量控制人员授权应在规定的范围内对混

凝土生产配合比进行调整。调整需有技术依据，并应作好调整记录。 

8.2.2 试验室应根据生产任务单下发相应的配合比通知单。 

8.2.3 使用骨料自动含水率测定装置时，应定期对自动检测装置进行校准。不使用自动含水率测定

装置时，每 12h 砂、石含水率抽检不应少于一次，当含水率有显著变化时，应增加抽检次数，并及

时调整混凝土生产配合比。 

8.2.4 预拌混凝土生产所用各种原材料的计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14902 的规定。 

8.2.5 预拌混凝土生产时的搅拌时间应参照生产工艺要求及搅拌设备说明书的规定确定，并应符合

GB/T 14902 的规定。生产掺有引气剂、膨胀剂、聚羧酸系外加剂或纤维等材料的混凝土以及 C60（含）

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应适当延长搅拌时间。 

8.2.6 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用配合比应与配合比通知单的配合比相符。生产所用原材料应与配合比

通知单中的原材料一致。预拌混凝土企业向使用方出具的配合比资料应与实际生产配合比相一致。 

8.2.7 每工作班次生产前，搅拌机操作人员应对计量系统进行归零校核，并空转 10 秒钟进行动态

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排除，并作好记录。 

8.2.8 每工作班次生产前，质量控制人员应会同搅拌机操作人员对首盘生产的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

性进行检验，确定本工作班次的混凝土生产配合比，并作好记录。 

8.2.9 生产调度人员、搅拌机操作人员和质量控制人员应分别填写工作日志，准确记录本班次发生

的各种质量相关事件。 

8.2.10 预拌混凝土出厂前应逐车检查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当工作性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调整，

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应留置至少一组混凝土试件；当有抗冻要求时，应检验混凝土拌合物的含气量。

含气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 GB/T 50476 或 GB/T 14902 的规定。 

8.2.11 冬期施工混凝土原材料加热、搅拌、运输应符合 JGJ/T 104 的规定。 

8.2.12 炎热季节施工时，应采取遮阳、喷淋、风冷等措施降低骨料温度；搅拌混凝土时可采用冷

水或掺加冰屑降低拌合物温度。 

8.2.13 首次使用或有特殊技术要求的混凝土配合比开盘时，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a) 质量控制人员应认真核查配合比各项数据是否准确，检查混凝土生产所使用 的原材料与

配合比设计时所使用的原材料是否相符，检查设定的搅拌时间是否满足要 求等，检查

确认无误后，方可开盘生产； 

b) 每台班次生产第一车混凝土时，质量控制人员可以根据混凝土和易性在授权 范围内适当

调整混凝土配合比，并做好记录； 

c) 每台班次第一车混凝土生产完毕后，应进行坍落度检验，观察判断混凝土拌合物工作 性，

满足要求后至少留置一组抗压强度试件，必要时进行表观密度、含气量等试验， 满足要

求方可连续生产； 

d) 应有技术人员负责跟踪确定混凝土在运输、泵送、浇筑过程中的工作性，必要时还应 跟

踪混凝土的凝结时间、外观质量和强度等，同时应做好跟踪记录。 

8.2.14 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可根据需要制作不同龄期的试件，作为混凝土质量控制的依据。混凝土

试件应标明试件编号、制作日期和强度等级；用于出厂检验的混凝土试件需按年度连续编号。试件

制作应由专人负责，并建立制作台帐。台帐内容应包括试件编号、强度等级、坍落度实测值、工程

名称、使用部位、任务量、制作日期、龄期和制作人等信息。 

8.2.15 预拌混凝土出厂后因各种原因发生剩退混凝土时应填写剩退混凝土记录，并建立剩退混凝

土台帐，内容应包括剩退混凝土原因、剩退混凝土数量、剩退混凝土时间及处理结果等。 

8.2.16 混凝土搅拌的最短时间不应少于 30s。 

8.2.17 预拌混凝土应严格按照混凝土配合比生产通知单进行生产。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应包括生

产日期、工程名称、混凝土强度、坍落度、混凝土配合比编号、原材料的名称、品种、规格、每立方

米混凝土所用原材料的实际用量等。 

8.2.18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对每一车次预拌混凝土查验坍落度变化情况，并作好记录。 

8.2.19 在必要时，如要求测试混凝土出机温度和入模温度时，除在开盘鉴定时首次测试外，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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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还应至少测试二次，并作好记录。 

8.2.20 在遇有雨、雪天气以及炎热夏季、干燥春季时，应随时根据砂、石含水率通过坍落度试验

对生产配合比进行调整。 

8.2.21 泵送混凝土拌合物坍落度设计值不宜大于 180 mm。 

8.2.22 泵送高强混凝土的扩展度不宜小于 500mm，自密实混凝土的扩展度不宜小于 600mm。 

8.2.23 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经时损失不应影响混凝土的正常施工。泵送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

经时损失不宜大于 30 mm/h。 

8.2.24 混凝土拌合物应具有良好的和易性，且不得离析或泌水。 

8.2.25 混凝土拌合物的凝结时间应满足施工要求和混凝土性能要求。 

9 运输与交付 

混凝土运输应采用专用搅拌运输车运输，避免遗洒。 

混凝土运输车在装料前，应排净罐内积水、残留浆液等杂物。 

对混凝土入模温度有要求时，应对混凝土运输及泵送设备采取保温隔热措施，防止局部混凝土

温度升高或受冻，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罐内水份蒸发和外部水份进入运输容器或泵车受料斗。 

混凝土运输车入料口及卸料斗在入料及卸料完毕后应及时清理，混凝土运输车出站前宜采用循

环水进行清洗，冲洗运输车产生的废水可进入废水回收利用设施。 

混凝土运输车在运输途中及等候卸料时，应保持罐体合理转速，不得停转。 

运送混凝土时应随车签发《预拌混凝土发货单》。发货单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合同编号； 

b) 发货单编号； 

c) 工程名称； 

d) 需方； 

e) 供方； 

f) 浇筑部位； 

g) 混凝土标记； 

h) 交货日期； 

i) 交货地点； 

j) 运输车编号； 

k) 供货数量﹙m
3
）； 

l) 发车时间、到达时间； 

m) 供需（含施工方）双方交接人员签字。 

混凝土运送时间应满足合同规定；当合同未作规定时，运送时间宜控制在 1.2h 内；当最高气

温低于 25℃时，运送时间可延长 0.5h 时；当延长运送时间，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并应通过试验验

证。 

当混凝土运至施工现场后坍落度损失较大不能满足施工要求时，可在运输罐内加入适量的与原

配合比相同成份的外加剂。外加剂加入量应事先由试验确定，并应做好记录。加入外加剂后，混凝

土运输车罐体应快速旋转搅拌均匀，达到工作性能要求后方可交付检验。 

预拌混凝土施工现场交付检验时，取样及拌合物性能试验应在混凝土运至施工现场 20min 内

完成，试件的制作应在 40min 内完成。 

施工现场交付检验时，需方相关人员应确认混凝土的数量并对到达现场的混凝土进行验收及

制作试件。验收内容及验收方法应符合 GB/T 14902、GB 50164 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验收工作完成

后，需方相关人员应在《预拌混凝土发货单》上签字确认。 

供方应按子分部工程分混凝土品种、强度等级向需方提供预拌混凝土出厂合格证。出厂合格

证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出厂合格证编号； 

b) 合同编号； 

c) 工程名称； 

d) 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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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供方； 

f) 供货日期； 

g) 浇筑部位； 

h) 混凝土标记； 

i) 其它技术要求； 

j) 供货量﹙m
3
﹚； 

k) 原材料的品种、规格、级别、及复检报告编号； 

l) 混凝土配合比编号； 

m) 混凝土强度指标； 

n) 其它性能指标； 

o) 质量评定。 

10 资料管理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制度。资料应真实、有效、齐全。 

技术资料的填写应内容齐全、字迹清晰、书写规范，并符合有关规定。原始记录严禁随意更

改，因笔误需要更改时应在错误处杠改，并注明更改人、更改日期。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向需方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

混凝土运输单、需方要求的混凝土其它技术指标等资料。当需方需要其他资料时，供需双方应在合

同中明确约定。提供资料复印件时应加盖印章，并由经手人签字。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资料、数据及时整理、归档、保存。 

归档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混凝土订货合同； 

b) 生产任务单； 

c) 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 

d) 开盘鉴定； 

e) 原材料试验记录及报告； 

f) 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试验记录及报告； 

g) 预拌混凝土发货单； 

h) 预拌混凝土配合比调整记录； 

i) 预拌混凝土出厂合格证； 

j) 质量事故分析及处理资料； 

k) 其他与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有关的重要文档。 

归档资料的保存可采用纸介质或电子载体的形式。归档资料的保存期限应符合相关要求，预

拌混凝土质量验收的相关资料应采用电子载体长期保存。 

归档资料应设专人管理，资料存放环境应满足档案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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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固废基胶凝材料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A.1 固废基胶凝材料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表A.1 固废基胶凝材料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细度（45 微米筛余）（%） GB/T 1345 

三氧化硫含量（%） GB/T 176 

氯离子含量（%） GB/T 176 

含水量（%） GB/T 1596 

放射性 GB 6566 

浸出重金属含量（%） GB/T 30810 

胶砂抗折强度（MPa） 
GB/T 17671 

胶砂抗压强度（MPa） 

凝结时间（min） 
初凝 

GB/T 1346 
终凝 

安定性 

沸煮法 GB/T 1346 

压蒸法（%） GB/T 750 

浸水法 JC/T 1099 

 

 


